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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一科技 股票代码 000908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景峰医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欧阳艳丽 陈敏

电话 0731-88913276/021-58360092 0731-88913276

传真 021-58360818 0731-82292052

电子信箱 ir@jfzhiyao.com ir@jfzhiyao.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注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64,101,547.76 785,837,882.58 2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854,577.23 93,639,567.72 1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3,529,914.20 87,861,377.64 1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178,469.56 66,913,273.67 3.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注2] 0.14 0.2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4% 11.39% -4.6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048,941,389.94 1,913,798,505.39 5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8,284,146.09 981,188,433.35 99.58%

注1：上年同期数据系公司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

注2：每股收益的计算按《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

及披露》中对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现非上市公司间接上市且构成反向购买的计算方法计算，报告期公司普

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779,366,501股，比较期间公司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458,509,772股。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709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叶湘武 境内自然人 19.49% 155,871,802 153,524,302 质押 64,000,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

国有法人 11.67% 93,352,870

刘华 境内自然人 5.02% 40,135,453 37,810,453 质押 30,830,000

简卫光 境内自然人 5.02% 40,135,453 37,810,453 质押 22,500,000

李彤 境内自然人 5.02% 40,135,453 37,810,453 质押 19,000,000

张慧 境内自然人 3.86% 30,835,453 30,835,453

叶高静 境内自然人 3.86% 30,835,453 30,835,453

南海成长精选

（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2% 25,765,825 23,595,825

维梧百通投资管

理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9% 23,904,179 23,904,179

维梧睿璟投资管

理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3% 18,656,789 18,656,7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10名股东中，叶湘武、张慧、叶高静三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维梧百通投

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与维梧睿璟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是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重要事项

2015年上半年，医药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总体运行呈现增速回落的趋势。 医改新政推行，加速了行业的结构

调整，开年以来，招标新政、医保控费、药价放开等政策都对药品市场销售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医药医疗的持续改

革、药品政策的风云变幻、医药生产及质量监管要求的不断提高，制造及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俨然对企业带来不

同程度的考验，药品销售逐渐步入“量增利减”的新常态。 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大环境，公司在管理层的带领下，通

过加强市场准入工作、渠道下沉、整合和优化资源，着力加强产品的医院覆盖，加力销售团队建设和管理，深化及

创新学术推广，树立专业品牌形象，拓宽了产品市场，实现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加大投入产品研发，积极搭建产

学研平台为充实公司产品线提供了良好的后备资源； 注重产品知识产权维护， 为公司产品的生命周期营造保护

伞；同时，按照新版GMP要求，通过对公司生产线的硬、软件升级、改扩建，提高了生产效能、生产技术，加强了药品

质量、安全管理；人力资源工作围绕组织能力建设、岗位胜任力模型建设方面推行效率文化和末位淘汰机制。 报告

期内，公司完成向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1,285,093股，募集资金总额约为88,

924万元，募集资金净额约87,314万元，已按照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存放和管理并陆续投入到各募投项目中；报

告期内，公司完成对大连德泽药业53%股权的收购，通过一定时间的包括管理架构、市场布局、销售策略的整合

期，该公司运营已逐渐步入轨道。 报告期内，公司保持主要产品的平稳增长，扩大重要补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基

本完成公司制定的总体生产经营任务。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6,410.1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68%；实现营业利润13,457.98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1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885.4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25%。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的同比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64,101,547.76 785,837,882.58 22.68%

营业成本 186,837,227.78 109,747,633.77 70.24%

系公司本期收入增长

导致成本增加，且本期

将锦瑞制药、金沙医

院、德泽药业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所致

销售费用 476,243,483.59 447,382,314.20 6.45%

管理费用 122,859,699.32 93,641,201.80 31.20%

系公司本期比上年同

期将锦瑞制药、金沙医

院、德泽药业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所致

财务费用 24,184,921.90 9,697,033.92 149.41%

系公司本期新增银行

贷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972,719.52 18,078,979.59 -11.65%

研发投入 41,174,097.25 18,874,192.12 118.15%

系公司本期新增研发

项目，原项目投入增

加，较上年同期将锦瑞

制药、德泽药业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178,469.56 66,913,273.67 3.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47,814,871.59 -115,094,765.77

系公司本期新增股权

收购及固定资产投资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18,339,759.26 29,866,602.76 2,974.80%

系公司本期非公开发

行股票吸收募集资金

及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439,703,357.23 -18,314,889.34

系公司本期非公开发

行股票吸收募集资金、

同时将德泽药业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在研产品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领域 主要产品 研发进度 备注

抗肿瘤

JZC23（40mg；15ml）

已完成临床

前研究

脂质体，化药5、1.6类，用于直结肠癌、肺癌

注射用硼替佐米（3.5mg） 已报生产 化药6类，用于多发性骨髓瘤，套细胞淋巴瘤

盐 酸 厄 洛 替 尼 片（0.1g，

0.15g）

已报生产

化药6类， 用于既往接受过至少一个化疗方案失败的

局部晚期或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

盐酸厄洛替尼（原料） 已报临床

化药3类， 用于既往接受过至少一个化疗方案失败的

局部晚期或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

卡 培 他 滨 颗 粒（0.15g，

0.5g）

已报临床

化药5类，用于结肠癌辅助化疗，结直肠癌，乳腺癌联

合化疗，乳腺癌单药化疗，胃癌

注 射 用 醋 酸 卡 泊 芬 净

（50mg）

已报生产

化药6类，经验性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伴发热病人的

可疑真菌感染；疗对其它治疗无效或不能耐受的侵袭

性曲霉菌病

帕瑞昔布钠（原料） 已报临床 化药3类，用于手术后疼痛的短期治疗

注射用帕瑞昔布钠（20mg，

40mg）

已报生产 化药6类，用于手术后疼痛的短期治疗

榄香烯乳注射液 临床试验 化药2类，用于肺癌、肝癌等

榄香烯微乳凝胶 药学研究 化药2类，用于皮肤癌等

其他

奥 氮 平 口 崩 片（5mg，

10mg，15mg，20mg）

已报生产 化药6类，用于治疗精神分裂

他达拉非片（5mg，10mg，

20mg）

已报生产 化药6类，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研发项目荣誉如下表所示：

序号 荣誉 项目名称

1 2015年上海市创新行动计划产学研医项目 抗肿瘤1类新药CPT-11复合脂质体注射液研发项目

2 2015年上海专利示范企业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3 2015年贵州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奥拉西坦注射液”的研究开发

4 2014年国家科技部863计划

引导组织再生的新型体温响应智能水凝胶复合体系和产

品研发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景峰制药自筹资金以受让股权加增资的一揽

子方式取得德泽药业53%股权，合计投资人民币 4.77�亿元。交易完成后持有德泽药业 53%股权。 2015�年1月2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景峰制药与德泽药业股东浙江德清弘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德清慧君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及德泽药业实际控制人谢恬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景峰制药将控股

德泽药业，并通过其间接控股金港药业和金桂医药，德泽药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详见巨潮资讯网2015—029

《关于完成对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53%股权收购的公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5号》中对“一揽子交

易”的判断标准为：各项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①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虑

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②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③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其他至少

一项交易的发生；④一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上述交易符合一揽子交

易的定义，合并方应当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取得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所以将购买日定为首次交易确认股

权的日期。

2015年4月20日公司出资设立上海琦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华，经营范

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及咨询；投资咨询。 截至报告披露日止，该公司实收资本为0元，仍处于筹办期

间，尚未产生收入和费用。

2015年5月26日公司出资设立贵州仁景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彤，经营范

围：医院管理；生物制剂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辅助设备销售。 截至报告披露日止，该公司实收

资本为0元，仍处于筹办期间，尚未产生收入和费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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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会议于2015年8月17日（星期一）上午9:30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30楼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2人，实到11人，公司董事李彤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书面授权委托董事叶湘武行使表决权，公

司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叶湘武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于2015年1月17日发布了2015-003号《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决议通过《关于向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授权公司及子公司在银行8亿元的授信范围内由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全权办理具体授信

业务，无需再逐项提请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和披露。 目前实际用信总额为61,445万元。

根据公司发展预测，尚未用信总额已不能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和对外投资

等资金需求，公司及子公司（含子公司控制的企业）拟在原8亿元授信总额的基础上向相关银行申请增加不超过

1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具体银行授信额度以公司与相关银行签订的协议为准。 融资期限主要为1—5年，具体以公

司与相关银行签订的协议为准。 上述银行授信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的长、短期贷款、并购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 还款资金主要来源于经营资金结余、 投资项目收益等。 2015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

34.29%，增加本次授信额度后，如足额用信，公司资产负债率预计约52.85%，仍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前述银行授

信业务及与之配套的担保、抵押事项，在不超过上述授信和融资额度的前提下，无需再逐项提请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批和披露。

本综合授信有效期为到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为止。 同时，申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全权

办理上述授信业务，其所签署的各项与授信相关的合同（协议）、承诺书和一切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本公司概

予承认，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概由本公司承担。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站2015-053董事会关

于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1、公司注册地址由“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南街365号”变更为“湖南省平江县天岳开发区天岳大道48号” 。

2、《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原“第五条 公司住所：湖南省平江县天岳经济开发区天岳大道,邮政编码为414500。 ”

现修订为：“第五条 公司住所：湖南省平江县天岳开发区天岳大道48号,邮政编码为414500。 ”

3、为保证上述工作顺利进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 定于2015年9月10日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发布的

《2015-054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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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募集资金专项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叶湘武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28号)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2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61,285,093股，发行价格14.5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89,246,

699.43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73,140,258.84元。上述资金于2015年2月12日到位，且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110431号《验资报告》。

（二）本期（2015年1-6月）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期初余额 873,140,258.84

减：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76,086,059.40

2、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203,462,374.68

3、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00.00

加：1、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530,860.08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194,122,684.84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存储方式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

行

98460154800000349 205,680.26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

行

98460155260000768 85,939,548.36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贵阳分

行

37010157400022271 77,558,477.29 活期

招商银行贵阳南明支行 851900233710501 30,418,978.93 活期

合计 194,122,684.84

（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情况，对公司已有《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进行了修订，使得募集资金专户支出金额和节余金额的规定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最新要求，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

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的披露等进行了规定，并严格执行。

（三）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2015年3月10日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宝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制药” ）与广发证券、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宝山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贵州景峰注射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景峰注射

剂” ）与广发证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贵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

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诚制药” ）与广发证券、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南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建

设。经2015年3月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景峰制药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

目前期投入的自筹资金203,462,374.68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10488号】，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表示同意；独立财务

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3、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

况下，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2015年3月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景峰制药使用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监事会、

独立董事表示同意；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2015年3月25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4、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2015年4月22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子公司上

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贵州景峰注射剂有限公司及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部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开具或背书转让支付）项目应付款，并从募集

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一般流动资金账户。 监事会、独立董事表示同意；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截至2015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项目资金为2,

868,928.80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5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即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时间：2015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7,314.0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7,608.6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27,954.8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

资 总 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 度

（% ）

(3)＝(2)

/(1)

项目达 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景峰制药玻璃酸钠注射

剂生产线技改及产能扩建

项目

否 12,443.36 12,443.36 41 1,388.66 11.16

2017年3月31

日

0 否 否

2. 景峰注射剂大容量注射

液生产线建设项目

否 19,003.99 19,003.99 2253.91 14,191.80 74.68

2016年9月30

日

0 否 否

3. 景峰注射剂固体制剂生

产线建设项目

否 8,291.36 8,291.36 - 10 0.12

2017年3月31

日

0 否 否

4. 景峰注射剂小容量注射

液生产线建设项目

否 8,449.57 8,449.57 - 1,849.24 21.89

2015年 12月

31日

0 否 否

5. 安泰药业中药材提取生

产线建设项目

否 10,501.70 10,501.70 93.23 3,203.26 30.5

2017年3月31

日

0 否 否

6. 安泰药业固体制剂生产

线建设项目

否 9,387.84 9,387.84 866.86 866.86 9.23

2017年3月31

日

0 否 否

7. 景峰制药新建研发中心

项目

否 9,716.19 9,716.19 90 1,204.12 12.39

2017年3月31

日

0 否 否

8. 景峰制药营销网络及信

息化建设项目

否 9,520.02 9,520.02 4,263.60 5,240.90 55.05

2018年3月31

日

0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7,314.03 87,314.03 7,608.60 27,954.84 32.02

超募资金投向

合计 87,314.03 87,314.03 7,608.60 27,954.84 32.02 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

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5年2月12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合计203,462,374.68元。 2015年2月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03,462,374.68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2015年3月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至2015年6月30日已执行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本期项目尚未完工，结余金额均为项目预算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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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四）召开时间：

2015年9月10日（星期四）14:30时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9:30-11:30和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9日15:00�至2015年9月10日15:00。

（五）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30楼

（六）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9月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所有

股东均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登记方法

法人股股东登记时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还应提供委托书、出席人的身份证明、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持股凭证；

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如果委托代理人出席，则还应提供委托书、代理人

身份证复印件；

（二）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30楼；

（三）登记时间：截至2015年9月9日17:0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08

2、投票简称：“景峰投票”

3、 投票时间：2015年9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

4、在投票当日，“景峰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需要投票的议案1，2.00元代

表议案2，依次类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1 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1.00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2.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份

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络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5

年9月1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股东获取身

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1）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

式进行身份认证。

（2）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3）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

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

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

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30楼

联 系 人：陈 敏 孙阳琴

电话/传真：0731-88913276

六、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会议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根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不以任何形式发放礼品或者给予参

加会议者任何额外利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注：

1.�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请填上持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您登记的所有股份均做出授权。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司尔特 股票代码 0025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勇 张苏敏

电话 0563-4181590 0563-4181525

传真 0563-4181525 0563-4181525

电子信箱 wy3968@sina.com setzsm@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99,748,274.91 1,081,776,047.83 4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462,698.69 70,887,932.19 6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0,829,631.05 54,091,385.48 10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1,445,594.36 -38,445,568.24 -415.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2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2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4% 4.21% 2.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717,400,383.75 3,379,416,287.66 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55,621,094.48 1,766,758,395.79 5.03%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883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2.30% 250,400,000 0 质押 46,500,000

金国清

境内自然

人

4.15% 24,560,000

18,420,

000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0% 15,999,94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4,999,990

王玉英

境内自然

人

0.69% 4,078,57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3% 3,743,9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昀沣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51% 2,999,954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赢1号

其他 0.47% 2,796,426

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宏流开心猪2号基金

其他 0.45% 2,693,559

曾丽

境内自然

人

0.43% 2,537,0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金国清先生直接持有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30.38%的股

权，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国清先生还直接持有公司4.15%的股份，并通过

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控制公司42.30%的股权，且自2003年

9月至今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由此，安徽省宁国市农

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和金国清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2、未知公司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概述

今年上半年化肥行业整体运行平稳，产量、出口量同比有所上升，行业效益有所提升。 公司经营层和全体员工在董事

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围绕磷复合肥主业不断做大做强。 通过开发利用宣城及周边地区丰富的硫资源、推进贵州磷矿资源

整合和适度扩张复合肥的产能规模，进一步完善了公司产业链条；通过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管理模式，全面提升了

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能力；同时借助资本市场平台扩大资产规模，提升在行业中的地位，实现了公司持续稳定和健

康发展。

2015年上半年，公司较好的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标。

（2）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依然从事国家大力支持、鼓励发展的高浓度磷复肥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高浓度缓释

NPK复合肥系列产品以及磷酸一铵，中间产品包括硫酸、磷酸等。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9,974.8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7.88%； 实现营业利润13,050.2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05.03%；实现利润总额13,934.6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7.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46.27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67.11%；基本每股收益为0.20元/股，较上年同期增长67.11%。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371,740.04万元，较期初增长10.00%；归属于上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85,562.11万元，

较期初增长5.03%。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599,748,274.91 1,081,776,047.83 47.88% 系公司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311,871,256.58 881,714,414.12 48.79% 系公司销量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64,274,734.29 54,381,851.25 18.19%

管理费用 65,628,858.00 52,978,523.06 23.88%

财务费用 21,567,287.95 26,892,163.67 -19.80%

所得税费用 20,883,379.66 12,387,849.70 68.58% 系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1,445,594.36 -38,445,568.24 -415.89% 系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9,100,341.72 -43,370,799.50 197.67% 系本期新建固定资产投入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2,919,482.19 -5,540,247.48 -2,499.16% 系到期贷款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25,264,734.83 -87,356,615.22 -243.39% 系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未来发展与规划延续至报告期内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招股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没有披露未来发展与规划延续至报告期内的情

况。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2015年上半年，公司较好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标。

1、公司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年产20万吨粉状磷酸一铵技改项目、年产4万吨硫酸钾技改项目和公司水溶肥项目建

设完成并实现投产

为满足公司不断扩大复合肥产能和公司复合肥产品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公司自筹资金在公司汪溪园区内投资建设

年产20万吨粉状磷酸一铵技改项目、年产4万吨硫酸钾技改项目和水溶肥项目。 截止本报告期，上述项目建设完成并实现

投产，优化了公司产品结构，完善了公司化肥产品体系。

2、公司产业链进一步延伸：贵州磷矿资源的整合工作进展顺利、宣城硫铁矿项目逐步推进

（1）磷矿资源是公司主要产品磷酸一铵的主要原材料，为了延伸和完善公司产业链，降低公司生产成本和促进公司

稳定健康发展，公司以人民币39,600万元对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贵州路发实业有限

公司20%股权。 根据协议内容，经各方同意,�自交割日起十五(15)个月内,�公司在协议约定的条件满足后有权继续收购

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股权,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不低于55%(“控股权收购” )。 贵

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以及原股东共同并连带地承诺, �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合

并报表口径的净利润(净利润以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应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截止报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临时）会议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公司对贵州路发增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2014年2月18日，为进一步优化调整公司产品结构，延伸公司产业链，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市场综合竞争

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投资建设年产38万吨硫铁矿采选工程项目。 该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中，预计2015年底实现投产。

3、公司资本运作工作坚定不移推进：非公开发行方案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司尔特作为全国肥料行业百强企业和安徽省肥料行业领头羊，在肥料行业面临整顿洗牌的同时，利用自身的优势，

扩大司尔特的品牌效应，继续做大做强。 通过在贴近市场的安徽省与河南省邻近的亳州市建设年产90万吨新型复合肥项

目；通过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利用自身线下的品牌、技术与服务优势，依托公司测土配方施肥研究基地的大数据支撑，结

合线下已成熟的各乡镇、村门店网络及仓储物流资源，稳步实施全渠道的电子商务拓展战略。 为顺应复合肥行业的未来

发展趋势，并结合公司的发展规划，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以上两个项目的建设。 截止目前，公司非公

开发行方案已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1）2015年1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亳州司尔特生态肥业有限公

司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自筹资金5,000万元在亳州市谯城区内设立全资子公司“亳州司尔特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亳州公司” ）。 2015年2月4日， 亳州公司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注册号：341600000111450(1—1)]。

（2）搭建司尔特农资电商平台

2014年12月2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司尔特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自筹资金5,000万元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司尔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5日，上海司尔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41000121324）。

截止本报告日，公司已与相关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共同研究建立电商项目开发与运行支持平台，实现线上展示、交

易、支付、查询等功能，实现具有司尔特特色的O2O电子商务与传统销售融合；基于公司测土配方研究基地相关技术数

据，建立区域测土配方施肥查询系统，为经营主体提供区域施肥、精准施肥解决方案；建成内外部接口，在“司尔特企业信

息化” 项目启动后，实现动态分析，为管理决策服务；以农资信息服务云为架构，以司尔特测土配方施肥研究基地的大数

据为支撑，全面实现以测土配方施肥为特色的司尔特农资电商线上平台，提供农资展示交易、测土施肥决策支持等个性

化、主动式服务。

同时公司已于10080家经销商签订了司尔特农资电商线下物流配送暨销售服务站合作协议，拟将原经营场地在不改

变其所有权的情况下变更为公司农资电商线下物流配送暨销售服务站。

4、市场优势得以巩固、扩大：独有营销模式的形成

公司正加快测土配方施肥研究中心建设， 整建制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工程， 继续深化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合

作，通过农村对比实验、试点、示范等方式，以安徽、湖南和江西为基础，不断扩大山东、江苏、河南等周边地区的市场份

额，逐步形成司尔特公司独有的营销模式，使测土配方肥的比重进一步提高。 同时不断提高销售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

能力，建立一支“能吃苦、能战斗、懂技术、忠于企业” 的销售人员队伍，为未来农资电商上线交易奠定基础。

5、公司继续加强资本经营、完善内部控制建设、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高级管理人员队伍建设，促进公司规范、

稳定和持续发展。

(3)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化学肥料制造

业

1,597,253,

972.72

1,311,244,

822.64

17.91% 48.25% 48.72% -0.32%

分产品

氯基复合肥

559,647,

677.46

471,963,377.58 15.67% 67.67% 68.15% -0.24%

硫基复合肥

233,264,

746.68

177,365,762.25 23.96% 13.80% 11.13% 1.82%

磷酸一铵

755,915,

073.76

617,972,076.31 18.25% 56.64% 54.37% 1.21%

磷酸二铵 5,184,807.10 4,341,831.40 16.26% 100.00% 100.00%

硫酸钾 2,028,125.00 1,386,672.57 31.63% 100.00% 100.00%

其他副产品 41,213,542.72 38,215,102.53 7.28% -26.49% -5.25% -20.78%

分地区

国内市场

1,512,437,

972.72

1,247,380,

768.61

17.53% 40.38% 41.47% -0.70%

国外市场 84,816,000.00 63,237,620.09 25.44% 100.00% 100.00%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设主体

新纳入合并范围的时间 期末净资产（元） 合并日至期末净利润

亳州司尔特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2015年2月4日 50,000,000.00

2015年1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亳州司尔特生态肥业有限公司的议

案》，决定自筹资金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在亳州市谯城区设立全资子公司亳州司尔特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2015年2月4

日，亳州司尔特生态肥业有限公司已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341600000111450营

业执照。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支付投资款5,000万元人民币。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金国清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新 乡 化 纤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0949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2015-035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0009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文新 肖树彬

电话 （0373）3978813 （0373）3978861

传真 （0373）3911359 （0373）3911359

电子信箱 xxbailu@263.net Xiaoqj2333@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338,767,315.90 1,458,046,494.64 -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195,339.21 42,179,448.00 4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7,503,017.43 40,010,364.37 43.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543,600.25 218,141,421.89 -56.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6 0.0509 13.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6 0.0509 1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3% 2.41%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048,588,871.92 4,468,529,445.42 1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31,578,554.27 2,403,200,382.08 1.1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3.35% 342,563,780 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

东海基金－工行－鑫龙

59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86% 39,627,559 39,627,559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1% 33,003,300 33,003,300

民生加银基金－民生银

行－民生加银万思定增

宝3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21% 32,970,297 32,970,297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0% 20,528,052 20,528,052 冻结 20,520,00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

行－平安信托－平安财

富＊创赢一期114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97% 20,198,019 20,198,019

张怀斌

境内自然

人

1.93% 19,830,033 19,830,033 冻结 19,830,00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3% 19,801,980 19,801,980

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公

司

国家 1.27% 13,026,000 0

东海基金－光大银行－

鑫龙48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7% 12,060,561 12,060,5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其他前

8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8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他8名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69,010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公司主营粘胶长丝、粘胶短纤维和氨纶纤维的生产与销售。

2015年以来，公司主要产品粘胶长丝价格平稳；氨纶纤维销售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均下降；粘胶短纤维价格有所回升。

在此期间，公司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公司经营业绩与去

年同期相比实现较大增长。

报告期内，生产粘胶纤维53,329吨，其中，粘胶长丝22,916吨，粘胶短纤维30,413吨；生产氨纶纤维9,857吨。 报告期

实现营业收入133,87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2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勤勉尽责、辛勤工作，狠抓公司内部管理，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全体董事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为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和

重要决策尽心尽责。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履行职责，对董事会讨论事项发表了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注重维护中小股东

利益，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

制配套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立健全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

部控制制度，不断提升、改进公司内控管理，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保证了公司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2×2万吨超柔软氨纶纤维项目” 一期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已按计划于2015年6月底全部建

成投产。

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八届十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增资4000万元，确保新

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新乡市星鹭科技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工作于2015年5月结束，并于2015年5月进行试生产。

报告期内，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中

纺院绿色纤维股份公司” 已于2015年6月3日取得营业执照。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邵长金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7日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000949

公告编号：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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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基本情况：

1．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8月7日以书面和邮件形式发出。

2．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董事会于2015年8月17日上午9:30分在公司二楼东会议室召开，会议以通

讯和现场表决方式同时进行。

3．公司实有董事9人，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9人。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邵长金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5．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审议议题：

1.审议通过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内容详见2015年8月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半年报及报告摘要” ）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平原支行办理贷款及资产抵押的议案

公司为取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平原支行4,500万元（大写肆仟伍佰万元）人民币贷款，拟用位于新乡

市小店工业园区的一宗土地（证号新国用<2008>第06002号土地原值1,500,961.20元，账面净值 1,227,187.58� 元）及

土地上的房产（房产证号新房权证字第201317254号、202317252号、201317250号，原值74,917,525.57元，账面净值59,

363,057.21元）抵押给上述银行，抵押期限三年。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包括本次贷款事项，本公司抵押资金净值合计为：500,861,836.43元。 为2014年经审计的

总资产4,451,761,201.12元的11.25%。 无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2015年8月19日深圳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实际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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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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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度上半年

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644]号）

核准，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98,019,

801.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3.03元。截止2014年8月15日，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8,019,

801.00股，募集资金总额60,000.00万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1,965.50万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8,034.50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

信验字[2014]第16-00006号的验资报告。

2014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44,066.61万元。 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业经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大信专审字[2015]第16-00005号的审核报告。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出

具了《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2015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7,858.37万元。 截止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金

额51,924.98万元，募集资金银行账户余额为6,384.28万元（含募集资金产生利息收入274.76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理办法》于2014年8月29日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

时，公司已与保荐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北站支行于2014年8月20日共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在该银行开设了1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未发生变更。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2014年9月12日经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将暂不使用部分的A股募集资金

转为定期存款的议案，具体金额、期限、利率如下：

开户行 金额 期限 利率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北站支行 5000万元 6个月 3.0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北站支行 6000万元 3个月 2.86%

定期存款办理银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北站支行。

该项定期存款只增加此笔资金在保存期间的利息，不改变资金使用用途。上述两笔定期存款已分别于2014年12月和

2015年3月到期，全部资金和利息已转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

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8,034.5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858.3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924.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

2*2万

吨超柔

软氨纶

纤维一

期项目

否 58,034.50 58,034.50 58,034.50 7,858.37 51,924.98 6,109.52 89.74%

2015

年6月

638.92 是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4年8月27日前期投入金额37,009.04万元， 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预先投入资金27,

870.42万元，并经大信专审字【2014】第16-00006号审核。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